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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民政局 2013年度预算执行 

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

（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告）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14年 1月，广州 

市审计局（以下简称市审计局）对广州市民政局（以下简称市民 

政局）2013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（含市福利彩票公 

益金）进行了审计，审计重点为市民政局本部及属下市民政局机 

关服务中心、市社区服务中心、市军烈属疗养院、市慈善服务中 

心、市殡葬服务中心等 6个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，并对其他重要 

事项进行了必要延伸和追溯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市民政局为市财政一级预算单位,部门预算由局机关和 28个 

二级预算单位组成。2013年度部门支出预算 172 610.31万元， 决 

算支出 168 920.44万元，本次审计的资金占市民政局部门预算资 

金总额的 51.52%。 

审计结果表明，市民政局 2013年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 

了预算执行及财政收支情况，预算执行较好地遵守了国家有关预 

算和财经法规的规定。 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 

(一)个别单位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无预算或超预算 

局本部“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经费”专项中的出国经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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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超预算 3.62万元； 市慈善服务中心无预算列支出国经费 1.91 

万元，局本部、局机关服务中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分别超 

预算 31.63万元和 4.07万元，市慈善服务中心公务接待费支出超 

预算 2.55万元。 

(二)持因私通行证出境，公费报销 

2013年市殡葬服务中心组织 24人持因私往来港澳通行证参 

加殡葬行业会议或处理境外立埠公司相关业务，并列支相关费用 

5.81万元。 

(三)市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

审计检查了 2013年预算安排使用市福利彩标公益金(以下简 

称市福彩公益金)项目中的 10个项目，发现存在以下问题： 

⒈个别项目未按规定审批 

市民政局在“幸福社区创建工作”项目评审时，未按规范要求 

收齐受资助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，就审批通过，导致资助项目的 

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完成情况难以评估。 

⒉未按规定进行会计核算 

部分受资助社区未能提供按资助项目单独设置的明细账。 

⒊部分资助项目未开展或进展缓慢 

本次检查的 10个项目中， 有市福利院“育苗项目”、 增城市“殡 

仪馆火化炉除尘系统购置”等 2个项目未开展；越秀区“长者援助 

互助中心装修工程”项目、花都区“儿童福利院建设”项目、增城正 

果镇白面石村老年人活动中心建设等 3个项目未能按计划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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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市火葬场整体改造项目一期未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 

市火葬场整体改造项目由市殡葬服务中心建设，至审计日 

止，项目已竣工，但仍未按规定办理初步设计、概算等报批手续。 

(五)未按规定处理存量公房 

⒈局机关未完成存量公房的处理 

市审计局在 2011年审计时，已在审计报告中建议市民政局 

按规定抓紧处理本级的 262套存量公房，本次审计发现市民政局 

仍有 52套存量公房未按规定移交市住房保障办。 

⒉市殡葬服务中心未按规定处理存量公房 

市殡葬服务中心持有存量公房 2套，未按规定处理。 

(六)部门预算编制不规范 

市殡葬服务中心没有将全部收入和支出纳入部门预算。 

(七)大宗商品采购没有公开招投标 

2013年，市殡葬服务中心箱盅商品采购、石材采购、棺木商 

品采购没有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选择供应商，供应商仍然通过 

内部比选方式确定。 

(八)福山公墓建设项目被征地农户尚未购买社会保险 

根据福山公墓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协议，市政府资助被征地农 

民个人购买养老保险部分款项由市民政局落实，该款已由市财政 

局拨付到萝岗区九龙镇人民政府，但九龙镇人民政府尚未为被征 

地农户购买养老保险。 

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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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上述问题， 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。 对个别单位“三 

公”经费支出无预算或超预算问题，要求市民政局严格按照预算 

规定列支“三公”经费，并建议今后应加强预算编制、细化管理， 

严格按照预算安排支出；对持因私通行证出境公费报销问题，要 

求市殡葬服务中心严格按规定办理因公出国（境）的审批手续； 

对市福彩公益金使用存在个别资助项目未按规定审批、未按规定 

进行会计核算、部分资助项目未开展或进展缓慢的问题，要求市 

民政局责成相关部门对市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严格评审把关，加 

强督促检查，同时建议加强对市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的管理，要 

求被资助单位按资助项目单独设置明细账，及时、准确、完整核 

算市福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，督促项目资助单位按规定使用市福 

彩公益金，促进资助项目能如期开展，确有特殊情况未能在当年 

使用完毕的，应办理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的手续；对市火葬场 

整体改造项目一期未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问题，要求市殡葬服务 

中心加强建设项目的管理，严格按照基建程序办理报批手续，对 

未按规定处理存量公房问题，要求市民政局和市殡葬服务中心应 

尽快处理剩余存量公房；对部门预算编制不规范问题，要求市殡 

葬服务中心今后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应将全部支出编入部门预算 

中，并严格按部门预算管理规定规范管理；对大宗商品采购没有 

公开招投标问题，要求市民政局今后应加强对市殡葬服务中心大 

宗商品采购的管理，采用公开公平的方式进行阳光采购，并建议 

市民政局加强对市殡葬服务中心的管理；对福山公墓建设项目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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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地农户尚未购买社会保险问题，要求市民政局应督促九龙镇人 

民政府尽快为被征地农民购买养老保险。 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

对此次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市民政局高度重视，积极整改。对 

个别单位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无预算或超预算问题,市民政局采取提 

高思想认识，强化部门预算管理，尽可能细化“三公”经费的预算 

编制措施，加强预算编制的计划性和可执行性，建立通报制度和 

实施部门预算进度报告制度，按照部门预算安排支出，确保“三 

公”经费零增长；对持因私通行证出境和公费报销问题，责成市 

殡葬服务中心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的有关规 

定，重申赴港公务必须按规定持因公赴港证件，严禁持因私赴港 

证件赴港公务；对市福彩公益金使用存在个别资助项目未按规定 

审批的问题，下发了要求各区（县级市）民政局完善市福彩公益 

金资助项目申报材料和按程序申请的通知，对市福彩公益金资助 

项目严格执行《广州市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 

规范市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的立项、审批和跟踪管理；对市福彩 

公益金使用存在未按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的问题，印发了审计整改 

工作的通知给各区（县级市）民政局，要求完善市福彩公益金资 

助项目财务核算制度，单独设置经费使用明细账，详细列明具体 

的支出情况，确保资助项目专款专用；对市福彩公益金使用存在 

部分资助项目未开展或进展缓慢问题，采取了追加“育苗项目”相 

关收养人员护工费、督促增城市“殡仪馆火化炉除尘系统购置”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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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要今年完成、批准越秀区“长者援助互助中心装修工程”项目剩 

余资金结转下一年继续使用、加大花都区“儿童福利院建设”项目 

建设的推进力度、办理好增城正果镇白面石村老年人活动中心建 

设项目结算评审等一系列工作措施；对市火葬场整体改造项目一 

期未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问题，要求市殡葬服务中心增强国有资 

产管理意识、严格按规定依程序办事，并向市建委申请补办建设 

工程初步设计审查手续；对局机关未按规定处理存量公房问题， 

已向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发函准备移交 53套存量公房，还对未清 

理腾退的 19套存量公房作出尽快清理腾退后办理移交的计划、 

对仍未明晰产权的 33 套存量公房作出了尽快明晰产权等手续后 

办理移交的决定；对市殡葬服务中心未按规定处理的 2套存量公 

房问题，市殡葬服务中心作出了 2套存量公房租赁合同期滿将以 

市场评估价出售处理决定。对部门预算编制不规范问题，要求市 

殡葬服务中心从 2015年开始，编制部门预算时必须将所有收入 

支出纳入部门预算；对大宗商品采购没有公开招投标问题，市殡 

葬服务中心现已将箱盅、石材等大宗商品实行了政府采购，棺木 

的采购合同至 2016年到期后，也将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供应 

商；对福山公墓建设项目被征地农户尚未购买养老保险问题，制 

定了尽快为被征地农户购买养老保险的计划。


